
温州海关公告2001年第16号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，

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28/2021_2022__E6_B8_A9_E

5_B7_9E_E6_B5_B7_E5_c27_28206.htm 二○○一年十一月七日

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经济

合作部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联合发

布了《海关总署、外经贸部、质检总局关于进一步明确加工

贸易项下外商提供的不作价进口设备解除海关监管有关问题

的通知》（署法发 [2001]420号，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，进一

步明确了外商提供的不作价进口设备的管理规定，现就《通

知》中有关管理问题公告如下： 一、外商提供的免税不作价

进口设备（以下简称“不作价设备”）属海关监管货物，监

管期限为5年。 二、监管期限未满、申请提前解除监管并留

在境内的“不作价设备”，企业须补缴关税、进口环节增值

税，海关凭相关进口许可证件及其他单证办理解除监管手续

。 三、监管期限已满的“不作价设备”应退运出境，因特殊

情况不退运出境的，按以下规定办理解除监管手续： （一）

企业不退运出境并向海关申请放弃的“不作价设备”，海关

可直接为企业办理解除监管手续，并按有关规定对放弃的“

不作价设备”作出处理； （二）不退运出境并留在境内继续

使用的“不作价设备”，企业需提出申请，由机电产品进口

管理机构办理进口审批手续，海关凭批件为其办理解除监管

手续，并免缴进口关税、进口环节增值税。 对不按上述规定

将监管期限已满的“不作价设备”退运出境或留在境内不及

时办理解除监管手续的企业，由海关调查部门按违规行为处

理，结案前海关不予办理新的加工贸易备案手续。 四、提前



解除监管和监管年限已满留在境内继续使用的“不作价设备

”，需经检验检疫机构对其安全、环保、卫生等项目进行检

验检疫，检验检疫合格并签发“检验检疫证书”后，方能办

理解除监管手续，继续使用。 五、提前解除监管和监管年限

已满留在境内继续使用的“不作价设备”，视同旧机电产品

进口，按《关于加强旧机电产品进口管理的通知》（国经贸

机[1997] 877号）、《关于加强旧机电产品进口管理的补充通

知》（外经贸机电发[1998]555号）和《关于重申进口旧机电

产品有关管理规定的通知》（国质检联 [2001]42号）的规定

实施管理，但进口时已办理过旧机电产品进口手续的旧“不

作价设备”，可不再履行旧机电产品进口审批手续。 本公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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